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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作为主讲嘉宾，徐汇区人民

法院执行裁判庭团队长、四级高

级法官汪海燕围绕“解除劳动合

同中公司不规范行为及应当注

意的问题”，结合 7 个典型案例，

对“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社会保

险费缴纳”“不同类型劳动争议

的举证责任”“对兼职的认定”等

近两年来劳动争议中的共性问

题中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

这场沙龙不仅有力保障了

企业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还为

各企业法务人员搭建了一个促

进沟通交流与知识共享的平台。

在互动提问环节， 现场气氛热

烈。汪海燕针对大家的提问进行

答疑，现场其他的企业法务也乐

于分享自己的“实操经验”。

“虹梅街道辖区内高科技企

业和金融机构众多，对法务咨询

需求较大。 ”虹梅司法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虹梅司法所持续整

合各类法律资源下沉入园区，依

托虹梅街道“三合一”法庭，开展

园区庭审课堂，针对同类劳动争

议出现较多的园区、企业，将该

类案件庭审“搬”到园区，邀请相

关园区企业和劳动者代表现场

观摩，在“家门口”以案说法。

据悉，此次沙龙活动由漕河

泾开发区法治共建委员会、虹梅

司法所、徐汇区人民法院共同主

办，也得到了徐汇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徐汇区劳动协会的大

力支持。

图片由虹梅街道提供

新一期的漕开发园区企业法务沙龙，日前在虹梅街道“虹客厅”举行。

沙龙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核心议题， 吸引了近 50 位来自园区企业的法

务及人力资源部等部门负责人参与。

记者 杨宜修

法务沙龙“以案说法”，聚焦和谐劳动关系

广东高院发布典型案例：

物业服务有严重瑕疵可酌情减免物业费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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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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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未符合交付条件的

不得向业主计收物业费

2019年 6 月 30日，某开发商与

刘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

约定刘某购买某开发商的预售房屋，

案涉房屋的交付条件为取得建设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及测绘报

告。 商品房建成后，某开发商发出房

屋交付通知，但刘某未实际收楼亦未

支付物业费。 某物业公司起诉刘某，

要求刘某支付欠付的物业服务费

2479.2元及逾期违约金 527.74元。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认为，

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 房屋交付

条件为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证明文件及测绘报告。 本案无证据

证明案涉房屋已符合交付条件，某

物业公司提供的房屋交付通知不足

以证明房屋已实际交付， 某物业公

司亦无法举证证明刘某以业主身份

实际接受了其提供的物业服务，或

其与刘某之间存在其他直接利害关

系， 某物业公司的起诉不符合起诉

条件，遂驳回原告起诉。

法院表示， 根据《物业管理条

例》的规定，尚未交付给物业买受人

的物业， 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

交纳。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物业买

受人应自物业交付之日起支付物业

费。 在商品房不符合交楼条件且业

主尚未收楼的情况下， 物业公司请

求业主支付物业费的， 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司法实践中，部分物业公司

将房屋交付前应当由建设单位承担

的物业费用， 不当转嫁至物业买受

人承担，损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

（未完待续）

（来源： 金羊网）

为了方便接收快递等原因，很

多业主开始在入户门上安装具备录

音、 录像功能的电子猫眼、 智能门

铃等， 安装使用这些设备是否侵害

了邻居的隐私权？ 近日，海淀法院

对一起相关案件做出判决， 认定侵

犯邻居的隐私权， 判决支持拆除电

子猫眼。

邓先生和李先生是同一楼层的

邻居，该楼层一梯两户，两家大门相

对而立，间隔 3米多。 2021 年初，李

先生在入户门上安装了一个电子猫

眼。 邓先生诉称，李先生安装的电子

猫眼正对自家大门， 该猫眼具有录

音、拍照、录像、云上传功能，严重侵

犯了自己和家人的隐私信息，如出门

时间、 来访来客及部分家庭内部情

况，对其和家人的精神和正常生活带

来严重影响，以侵犯隐私为由诉至法

院，要求李先生拆除电子猫眼，并赔

偿自己精神损失费 5000元。

李先生表示， 小区很多家都安

装了电子猫眼，白天家中无人，安装

电子猫眼是由于安全考虑和担心快

递丢失。 而且，自己主要使用门铃功

能和报警功能， 会进行远程查看和

说话，但录像耗电太高，所以没有使

用 24 小时录像功能，不会侵犯他人

隐私权。

法院查明， 涉案电子猫眼具备

依据自身感应而自动拍照功能，李

先生提供的电子猫眼拍摄的照片，

可以清晰显示两户人家入户门前的

公共走廊区域。 法院认为，两住户入

户门前的公共走廊虽为公用走道，

为全体业主所共有， 但因该楼层是

一梯两户， 该公用走道与两住户专

有的私密空间即住宅部分直接相

连，其日常通行的人员更为特定，通

行目的更容易判断。 邓先生一方日

常进出住宅的信息，包括出行人员、

出行规律、访客来往等活动信息，与

其私人的生活习惯以及家庭、 财产

的安全等直接关联， 具有一定的私

密性， 应属于法律规定的隐私权保

护的范畴。

两住户的入户门正对， 李先生

在其房屋房门上安装的电子猫眼必

然将门前公用走道及邓先生房屋入

户门均纳入拍摄范围。 且该电子猫

眼具有自动摄录、 手机云存储等功

能，因此，李先生安装的电子猫眼事

实上形成了对邓先生隐私权的侵

犯，应予以拆除为宜。

因邓先生未就其所受的精神损

失向法院充分举证， 法院对上述诉

请不予支持。 法院最终判决李先生

拆除电子猫眼， 并驳回邓先生的其

他诉讼请求。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 电子

猫眼、电子门铃、电子摄像头等智能

设备走进了千家万户， 在便利生活

的同时，必须要把握好边界，切勿侵

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在入户门处安

装带有录音、 录像功能的电子设备

前，一定要征求邻居的意见，否则不

仅容易产生邻里纠纷， 在法律上还

会构成侵权。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对门安装电子猫眼，邻居要求拆除，法院判了

仅凭转账记录主张返还借款， 法院会支持

吗？近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案

件。当事人应对其主张的 13万元属借贷进行举

证，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其

诉讼请求。 当事人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据了解， 小美凭着一笔 13 万元的银行转

账凭证起诉至法院，要求小帅还款 13万元。 小

帅辩称，自己和小美系男女朋友关系，案涉款

项系因生意需要， 自己将钱事先转入小美账

户，再让小美帮忙转一下，双方之间没有借贷

合意，而且根据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应是小美

欠小帅钱， 小美仅列出一笔 13 万元不符合实

际情况，要求法院驳回小美的诉讼请求。

审理中法院查明，2019 年下半年， 小美与

小帅相识后， 双方交往密切。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间，小美与小帅之间发生多笔转

账。 小美通过微信、支付宝及银行卡多次向小

帅转账共计 57 万余元，小帅通过微信、支付宝

及银行卡向小美转账共计 94 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鉴于本案双方之间的身份

关系，不宜将所有的转账均认定为借款，且庭

审中小美自认双方的转账中存在共同开销、请

客、买东西的钱，因此小美应对其主张的 13 万

元存在借贷合意进行举证，但对此小美未提交

证据予以证明， 于是判决驳回小美的诉讼请

求。 一审判决后，小美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

持原判。

法院认为， 小美与小帅发生多笔款项往

来，从法院查明的事实看，小帅向小美转账的

金额明显大于小美向小帅转账的金额，但双方

均未提交往来款项系借款进行磋商的证据，也

未出具过借条等书面材料。 小美从双方往来中列出一笔

主张还款，但小帅指示小美付款时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

结合双方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 小美主张案涉款项系借

款缺乏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记者了解到， 江西奉新法院也曾审结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原告余某仅提供转账记录，未提供借条，也未提交反

映双方有借贷合意的证据，法院驳回了原告余某的诉讼请

求。 法官认为，民间借贷应当体现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达

成的借贷合意。 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

当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

关系存在的证据，仅提交转账记录，虽可能证明款项实际

出借的事实，但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

能。 在没有借条等债权凭证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提供对

方承认借款时间、数额、电话录音、聊天记录等，作为印证

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来源：《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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